
         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
  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112 年 11 月 6 日 

    連 絡 人：朱啓仁 主任檢察官 

    連絡電話：05-6334991 

      雲林地檢檢察長率領檢察官完成轄內警、調、移、廉 

            選舉查察分區座談會及教育訓練課程 

為妥適辦理 113 年第 16 任總統、副總統暨第 11 屆立法委員

選舉查察業務，本署於民國 112年 9月初，依照立法委員選區，完成

選舉查察區域督導分配，海線部分（含虎尾分局、臺西分局、北港分

局）由朱啓仁主任檢察官負責，山線部分（斗六分局、斗南分局、西

螺分局）由黃立夫主任檢察官負責，各分局均有各 3名檢察官進行督

導，以分區督導方式，全力辦理此次二合一中央大選。本署戴文亮檢

察長於 112 年 10月 12日至 11月 2日間，帶領本署主任檢察官朱啓

仁、黃立夫及李鵬程及各分區督導檢察官逐一前往前開 6個分局辦理

選舉查察分區座談會，藉此深入瞭解各分局所轄鄉鎮的選情，及各分

局的工作執行現況。另有鑑於新住民、外籍人士在臺人數眾多，影響

力日趨明顯，戴檢察長特別指示安排至移民署雲林縣專勤隊辦理分區

座談會，聽取雲林縣專勤隊就新住民在雲林縣最新選情分析及選舉工

作執行現況報告。會中就查察賄選、防範暴力、選舉賭盤、境外勢力

及假訊息等不法行為介入選舉與警方及移民署交換意見，凝聚共識，

展現團隊辦案，共同維護選舉公平的決心。  

    又阻止境外勢力介入選舉是此次二合一中央大選的重點查察業

務，此涉及反滲透法的適用，而戴檢察長慮及司法警察就此法規的適

用較為陌生，在前開 6個分局及雲林縣專勤隊辦理分區座談時，於會

中均特別講授「反滲透法犯罪態樣」，並專程前往法務部調查局雲林

縣調查站、雲林縣警察局講授前開課程，共已講授 9場次，就該法所

規定之滲透來源、滲透行為及不法行為等要件進行詳細講解，並提供

相關案例、偵辦要領供與會司法警察參考，希冀強化司法警察打擊境



外勢力之執法意識及偵蒐技巧。另外，戴檢察長考量雲林縣政風處及

雲林縣專勤隊就選舉查察業務的執行，不若警方、調查局熟稔，亦特

別指示本署選舉執行秘書朱啓仁主任檢察官分別於 112年 7月 31、9

月 11日就政風人員及專勤隊員講授「選舉查察業務的技巧與經驗分

享」，希冀提升政風人員及專勤隊員對情資搜報及選舉勤務的執行技

巧。 

    為維護此次二合一中央大選的公平性，本署戴檢察長帶領本署主

任檢察官、檢察官，已至調、警、廉、移等查賄單位完成分區查察座

談會及教育訓練課程，希望查賄團隊，全力辦理此次選舉查察業務，

共同防止妨害選舉不法行為干擾此次大選。本署亦希望全民齊心反

賄，共同守護這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，若發現有妨害選舉情事，可撥

打檢舉專線 0800-024-099#4，賺取高額獎金，且檢舉身分及資料絕

對保密。 

 

檢舉總統、副總統選舉賄選獎金最高 1500萬元 

檢舉立法委員選舉賄選獎金最高 1000萬元 

檢舉選舉賭盤獎金最高 500萬元 

檢舉境外勢力介入選舉獎金最高 2000萬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112年10月12日上午斗六分局分區座談 

 

 

 

112年10月12日下午斗南分局分區座談 

 



 

112年10月20日西螺分局分區座談 

 

 

112年10月25日北港分局分區座談 

 



 

112年11月1日臺西分局分區座談 

 

 

 

112年11月2日虎尾分局分區座談 



 

112年10月23日雲林縣專勤隊分區座談 

 

 

112年10月17日雲林縣警察局「反滲透法犯罪態樣分析課程」 

 

 



 

 

 

112年10月24日法務部調查局「反滲透法犯罪態樣分析課程」 

 

 

112年7月31雲林縣政風處「選舉查察之技巧與經驗分享課程」 



 

 

 

112年9月11日雲林縣專勤隊「選舉查察之技巧與經驗分享課程」 

 


